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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吴兴区环境保护局

履行行政处罚催告书送达公告
小印花加工业主（44 人）：王新鄂、张安然、周结义、胡永

龙、柳飞、毕生卫、阮启红、蔡浩、陈伟文、张益军、段晓宁、段
程亮、张海涛、王杰亚、曾垂生、曾林文、沈勤勇、周夹夹、何龙
泉、钱建平、周金安、姜金斧、陆震华、闵乐明、冯兴宽、丁汉
运、欧党初、龙爱文、彭永健、杨友军、邹红辉、檀朝明、徐其
来、朱代兵、谭石良、于水平、项二结、李重阳、白军、吕中伟、
李美强、郑有、陈秋元、单外勇；塑料粒子加工业主（1 人）：付
玉萍 各公民

2015 年期间，你们经营的小印花加工作坊或塑料粒子加
工作坊的环境违法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我局依法对你
们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详见附件 1），你们在规定期限
内未履行行政处罚规定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催告。因无法采用
其他送达方式，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催告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0 日内，请自动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我局将依法
申请强制执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你
们收到本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你们在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 3日内书面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
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缴款账户：湖州市吴兴区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
（环保局）

开户银行：湖州工商银行八里店支行
账号：1205260529100019758
联系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吴兴大道1号吴兴区环

境保护局
联系电话：0572-2551605
相关《湖州市吴兴区环境保护局履行行政处罚催告书》

（湖环强催（罚）〔2016〕X 号……）见湖州市环境保护局门户
网站（http：//www.hzhbj.gov.cn）。

附件：王新鄂等 45人详细清单

湖州市吴兴区环境保护局

被处罚单位（个人）名称

王新鄂（织里王母兜村小印花作坊经营者）

张安然（织里富民路 69号 2楼小印花作坊经营者）

周结义（织里晓河村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胡永龙(织里镇旧馆村 318国道南侧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柳飞（织里增圩村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毕生卫（织里 318国道南侧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阮启红 (织里增圩村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蔡浩（织里常乐村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陈伟文（高新区戴山村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张益军（高新区戴山村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段晓宁（高新区戴山村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段程亮（高新区戴山村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张海涛(八里店南塘漾路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王杰亚(八里店南塘漾路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曾垂生(八里店南塘漾路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曾林文(八里店南塘漾路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沈勤勇(八里店南塘漾路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周夹夹（织里镇东兜村 130-2号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何龙泉（织里镇增圩村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钱建平（织里镇庙兜村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周金安（织里镇大河村南荡田圩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姜金斧（织里镇上林村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陆震华（织里镇增圩村陆家斗 25号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闵乐明（织里镇河西村东舍头 10号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冯兴宽（织里镇旧馆村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丁汉运（高新区郑港村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欧党初（高新区郑港村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龙爱文（高新区郑港村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彭永健（高新区大港村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杨友军（高新区凌家汇村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邹红辉（高新区大溇村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檀朝明（高新区大港村红光自然村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徐其来（高新区幻溇村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朱代兵（高新区元通桥村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谭石良（高新区戴山村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于水平（高新区戴山村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项二结（高新区大港村红光自然村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李重阳（高新区大港村红光自然村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白军（高新区大港村红光自然村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吕中伟（高新区大港村红光自然村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李美强（高新区大港村红光自然村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郑有（高新区大港村红光自然村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陈秋元（高新区大港村红光自然村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单外勇（高新区戴山村小印花加工作坊经营者）

付玉萍（埭溪镇官泽村废塑料造粒作坊经营者）

身份证号

42068319780930701X

411527199010101012

340621198409166612

340406198302201612

340321198506067310

341126198504085875

342523197809208230

341322198402228017

440622196806050016

362323198602071318

431028199211220416

431028198609040437

411327198404212019

342127197807066316

432831197901170413

431028198209290410

330511197011161032

340604198210262619

342522198207301217

330501197410124914

431028198409231415

410928195604023313

330501197608075134

330501196005095297

522425198412057513

340323196810237832

432831196711220411

432831196004200411

340321198310048679

500383198506017857

330501197611144911

340827197304087138

341225198402026574

532624198512221313

432831198110030435

431028198909130434

340827197701285437

412723197111235930

513030197508161415

410423197901171056

330501197402044914

411325199102107055

510923198808216016

432831197908170416

413021196809175824

决定书文号

吴环罚﹝2015﹞32号

吴环罚﹝2015﹞34号

吴环罚﹝2015﹞37号

吴环罚﹝2015﹞79号

吴环罚﹝2015﹞70号

吴环罚﹝2015﹞33号

吴环罚﹝2015﹞68号

吴环罚﹝2015﹞69号

吴环罚﹝2015﹞56号

吴环罚﹝2015﹞57号

吴环罚﹝2015﹞59号

吴环罚﹝2015﹞60号

吴环罚﹝2015﹞71号

吴环罚﹝2015﹞72号

吴环罚﹝2015﹞73号

吴环罚﹝2015﹞74号

吴环罚﹝2015﹞75号

吴环罚[2015]35号

吴环罚[2015]65号

吴环罚[2015]67号

吴环罚[2015]36号

吴环罚[2015]66号

吴环罚[2015]63号

吴环罚[2015]38号

吴环罚[2015]64号

吴环罚[2015]48号

吴环罚[2015]47号

吴环罚[2015]49号

吴环罚[2015]50号

吴环罚[2015]51号

吴环罚[2015]53号

吴环罚[2015]41号

吴环罚[2015]54号

吴环罚[2015]55号

吴环罚[2015]62号

吴环罚[2015]61号

吴环罚[2015]45号

吴环罚[2015]39号

吴环罚[2015]40号

吴环罚[2015]46号

吴环罚[2015]44号

吴环罚[2015]43号

吴环罚[2015]42号

吴环罚[2015]58号

吴环罚﹝2015﹞81号

违法行为

私设暗管

私设暗管

私设暗管

私设暗管

私设暗管

私设暗管

私设暗管

私设暗管

私设暗管

私设暗管

私设暗管

私设暗管

私设暗管

私设暗管

私设暗管

私设暗管

私设暗管

利用渗井、渗坑排放污染物

利用渗井、渗坑排放污染物

利用渗井、渗坑排放污染物

利用渗井、渗坑排放污染物

利用渗井、渗坑排放污染物

利用渗井、渗坑排放污染物

利用渗井、渗坑排放污染物

利用渗井、渗坑排放污染物

利用渗井、渗坑排放污染物

利用渗井、渗坑排放污染物

利用渗井、渗坑排放污染物

利用渗井、渗坑排放污染物

利用渗井、渗坑排放污染物

利用渗井、渗坑排放污染物

利用渗井、渗坑排放污染物

利用渗井、渗坑排放污染物

利用渗井、渗坑排放污染物

利用渗井、渗坑排放污染物

利用渗井、渗坑排放污染物

利用渗井、渗坑排放污染物

利用渗井、渗坑排放污染物

利用渗井、渗坑排放污染物

利用渗井、渗坑排放污染物

利用渗井、渗坑排放污染物

利用渗井、渗坑排放污染物

利用渗井、渗坑排放污染物

私设暗管

私设暗管

处罚决定

罚款 54000 元

罚款 60000 元

罚款 60000 元

罚款 60000 元

罚款 60000 元

罚款 60000 元

罚款 60000 元

罚款 60000 元

罚款 60000 元

罚款 60000 元

罚款 60000 元

罚款 60000 元

罚款 60000 元

罚款 60000 元

罚款 60000 元

罚款 60000 元

罚款 60000 元

罚款 61000 元

罚款 61000 元

罚款 61000 元

罚款 61000 元

罚款 61000 元

罚款 61000 元

罚款 61000 元

罚款 61000 元

罚款 61000 元

罚款 61000 元

罚款 61000 元

罚款 61000 元

罚款 61000 元

罚款 61000 元

罚款 61000 元

罚款 61000 元

罚款 61000 元

罚款 61000 元

罚款 61000 元

罚款 61000 元

罚款 61000 元

罚款 61000 元

罚款 61000 元

罚款 61000 元

罚款 61000 元

罚款 61000 元

罚款 60000 元

罚款 60000 元

决定书发出日期

2015 年 10月 26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2月 21日

2015 年 12月 3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2月 3日

2015 年 12月 3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2月 18日

2015 年 12月 18日

2015 年 12月 18日

2015 年 12月 18日

2015 年 12月 18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2月 3日

2015 年 12月 3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2月 3日

2015 年 12月 3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2月 3日

2015 年 11月 30日

2015 年 11月 30日

2015 年 11月 30日

2015 年 11月 30日

2015 年 11月 30日

2015 年 11月 30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1月 30日

2015 年 11月 30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2月 18日

决定书送达日期

2015 年 10月 26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2月 21日

2015 年 12月 4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2月 4日

2015 年 12月 4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2月 20日

2015 年 12月 20日

2015 年 12月 20日

2015 年 12月 20日

2015 年 12月 20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2月 4日

2015 年 12月 4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2月 4日

2015 年 12月 4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2月 4日

2015 年 12月 1日

2015 年 12月 1日

2015 年 12月 1日

2015 年 12月 1日

2015 年 12月 1日

2015 年 12月 1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2月 1日

2015 年 12月 1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1月 27日

2015 年 12月 18日

催告文书

吴环强催（罚）〔2016〕3号

吴环强催（罚）〔2016〕4号

吴环强催（罚）〔2016〕5号

吴环强催（罚）〔2016〕6号

吴环强催（罚）〔2016〕7号

吴环强催（罚）〔2016〕8号

吴环强催（罚）〔2016〕9号

吴环强催（罚）〔2016〕10号

吴环强催（罚）〔2016〕11号

吴环强催（罚）〔2016〕12号

吴环强催（罚）〔2016〕13号

吴环强催（罚）〔2016〕14号

吴环强催（罚）〔2016〕15号

吴环强催（罚）〔2016〕16号

吴环强催（罚）〔2016〕17号

吴环强催（罚）〔2016〕18号

吴环强催（罚）〔2016〕19号

吴环强催（罚）〔2016〕20号

吴环强催（罚）〔2016〕21号

吴环强催（罚）〔2016〕22号

吴环强催（罚）〔2016〕23号

吴环强催（罚）〔2016〕24号

吴环强催（罚）〔2016〕25号

吴环强催（罚）〔2016〕26号

吴环强催（罚）〔2016〕27号

吴环强催（罚）〔2016〕28号

吴环强催（罚）〔2016〕29号

吴环强催（罚）〔2016〕30号

吴环强催（罚）〔2016〕31号

吴环强催（罚）〔2016〕32号

吴环强催（罚）〔2016〕33号

吴环强催（罚）〔2016〕34号

吴环强催（罚）〔2016〕35号

吴环强催（罚）〔2016〕36号

吴环强催（罚）〔2016〕37号

吴环强催（罚）〔2016〕38号

吴环强催（罚）〔2016〕39号

吴环强催（罚）〔2016〕40号

吴环强催（罚）〔2016〕41号

吴环强催（罚）〔2016〕42号

吴环强催（罚）〔2016〕43号

吴环强催（罚）〔2016〕44号

吴环强催（罚）〔2016〕45号

吴环强催（罚）〔2016〕46号

吴环强催（罚）〔2016〕47号


